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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南京交警二大队”在微博上和
网友们分享了一件“奇”事儿：前两天，民警陈子
骞处理了一起闯红灯的案件，正要对车主进行
扣分处罚时，车主拿出学生证，要求民警给个

“半价”。看到这件事的网友们纷纷表示惊呆
了，凭借学生证，学生族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享
受优惠，吃饭、看电影、参观景区……闯红灯
被罚了也能“半价”？(8月5日《现代快报》)

作 者/ 唐春成

规范食品召回、食品停止经营和退市食品处
置行为，严格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国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6日就《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到2014
年9月5日。(8月7日新华网)

按照拟定的《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食品召回按其危害程度分为：紧急召回和
一般召回。这就是说，对于那些受到有毒有害物质
污染或腐败变质的食品，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应
采取紧急召回的方式加以处理；而对譬如过期之
类的轻危问题食品，对消费者的危害不太明显，可
采取一般召回。这样的区分无疑是科学的。可是，

“管理办法”的第七条做出了如下规定：对于紧急
召回，食品生产者应当在知悉相关风险后24小时内
向所在地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书面召
回计划，同时立即实施召回。这样的规定，让人不
解，莫非生产商家可以有“23”个小时的犹豫期？

其实，很多时候，召回“危急”食品就是一场同
时间赛跑的接力赛。食品生产商应在获知风险后
的第一时间启动追回程序，将“危急”食品的批次
告知经销商，经销商再传递给下一层的零售商，基
层零售家就可以早一点获悉，尽早追回销售到消
费者手中的“危急”食品。这样，才可以将危险降到
最低。消费者的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危急”
食品召回，不必拘于繁琐的程序，必要的时候，应
先斩后奏。

■ 漫 画

广州有多少失独老人？可否用社会抚养费建
失独养老院？今年广州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韩志
鹏的提案《用社会抚养费建失独养老院》被列市政
协重点提案，获市政协副主席杨建城现场督办。8月
6日下午，广州民政、人社、财政、国土和计生等5职
能部门到广州市老人院调研，并在提案答复前与
韩志鹏进行面对面沟通。(8月7日《南方都市报》)

据统计，我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对超
生家庭的罚款，用于遵守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失
独老人身上，可算是奖惩分明，也是合情合理，同
时也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目前，这些收上去的
巨额社会抚养费用于何处，都并未公开，一边是一
年动辄数百亿的社会抚养费不知道“抚养”了谁，
一边却是数量庞大的失独老人并没得到政府与社
会的足够关注。

舆论与民众对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
不时提出质疑，现在正可就此承诺拿出一部分的
社会抚养费用于抚养失独老人，这可以回应民众
关切问题，解决了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用未尽计
生义务者处征收来的罚款补偿尽计生义务而陷于
困境的人，这样才会让民众少些质疑，让计生政策
多些人性化与合理性，同时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
责任。

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把清理整治奢华浪费建设纳入教育实践活
动整改范围，进行全面清理。(8月5日《人民
日报》)

奢华浪费工程有共同特点。造价高昂，
多则上百亿，少则数亿；建筑面积大，多是
上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建筑；内外装修超豪
华。因此定会涉及城建规划、财政、国土资
源等多个政府部门，如果没有好大喜功，并
搞“一言堂”，也就无从谈起。这次通知要
求一把手要亲自过问清理情况，但笔者认
为，一把手其实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清
理工作难度不小，实现无折扣落实还需有具
体措施，建立问责机制是比较好的方法。

扭曲的权力思维，掌权者的浮华和虚
荣，成就了政府版的“炫富”和“耀威”。
一些领导干部罔顾自身条件，动不动就要向
所谓的“高标准”看齐。新华社记者最近在
一些地方调研发现，中部某省一贫困县建设
的会议中心形似世博园中国馆大气恢弘，整
个新行政中心建筑群总耗资8000万元，超批
复投资2600多万元、超面积近1800平方米。
另外一个省某县，高速公路入口通往县城的
连接线上，建设了长达8公里的景观大道。

道路中间和两侧共有3排路灯，每盏路灯间
距30米，近千盏路灯看上去气派十足。

当然，这样的案例并不是少数。公众身
边很多建豪楼、搞地标的奢华攀比之作，这
不仅在发达地区存在，在贫困地区也时常见
到。同时，豪华建筑往往还与违反相应审批
手续、违法挪用资金和征用土地有关系，重
大工程项目背后往往还有严重的腐败行为。

多年来，党和政府多次清理整治奢华浪
费建设，但仍屡禁不止，追根溯源还是问责
不力，鲜有地方官员因此而承担责任。因
此，仅靠一把手过问整治奢华浪费建设是不
够的，而是应建立清理工作机制，对清查出
来的奢华浪费建设，要让相关决策者与责任
人承担相应的行政或法律责任，加大违规决
策的成本。

无疑，政府真正的好形象不是奢华，而
是质朴。在很多地区，包括我省在内的一些
县委办公场所历经60余年风雨，仍然在正常
办公，因而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最美
县委大院”，他们年复一年一直在古朴纯美
的老楼里办公，把建设资金投向学校、医
院、养老院，赢得了群众的信赖，也赢得海
内外客商的投资信心。

“危急”食品召回

不妨先斩后奏
□ 黄齐超

不能过分夸大“房贷断供”影响
□ 吴学安

超生罚款养失独老人

合乎情理
□ 戴先任

整治奢华浪费建设

必须有效问责
□ 赵洪杰

楼市景气不见好转，不断有城市松
绑“限购”，个别业主也开始失去信心

“弃房断供”。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获悉，五六月末，浙江杭州、江苏无
锡、福建宁德、江苏新沂等地都有业主
因个人按揭贷款逾期未还而被银行起
诉的案例。这些案件中，业主大多声称

“无力还款”。目前尚无更多数据显示，
“弃房断供”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今年以来，伴随着房价的持续下跌，
“断供”一词频现于房地产市场。“断供”一

般是在房价下跌幅度较大的情况下才会
出现。一种情况是，房价下降幅度超过20%
-30%，也就是首付款已经被跌价“抵消”
掉，完全成了负资产。对于购房者来说，再
买一套新的物业说不定反而会更划算，在
这种情况下，房贷“断供”现象就会凸显出
来；另一种情况是，买房者自己经济方面
出现了问题，无力还贷。无论哪种情况，房
贷断供，肯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当真金
白银的付出变得毫无意义，断供便成唯一
的选择。

“房贷断供”，对购房者、银行、房地产
开发和土地拍卖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影
响，但过分放大“房贷断供”负面效应也不

足取。温州等地曾出现的“断供”现象，目
前根本谈不上蔓延到全国。而且，房贷“断
供”现象多体现在投机炒房者身上，自住
型购房者出现“断供”现象很少。房价暴跌
加上市场交易萎靡，导致投机者的资金链
断裂，从而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对于多
数自住型购房需求而言，月供压力是否能
够承受是购房者在按揭买房之初就已经
确定的，其偿付贷款的能力并不会因为房
价下跌而改变，一般不会因房价下跌而无
力还贷。

对于自住型需求的购房者而言，房
贷“断供”不仅意味着自己已经付出的
首付款和已偿付的贷款将付之东流，而

且意味着个人信用严重恶化，由于国内
没有个人破产法，房贷“断供”后并不意
味着购房者可以彻底甩掉银行债务，相
反“断供”意味着逃债人会被债务纠缠
终生。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权衡，自
住型购房者一般不会轻易“断供”。据此
判断，所谓“断供”问题大多属于投机客
被套牢而无奈“割肉”的举动，对社会和
金融体系的总体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
视为房地产市场走向理性的结果。

需要警惕的是，那些肆意放大“断供”
危害的言论，其始作俑者背后显然包含了
经济利益诉求。习惯了房地产暴利的开发
商是很不愿意接受房价理性调整的事实，

而是试图想获得政策层面的同情与倾斜。
其实，温州等地出现“断供”现象，跟温州
房价过去暴炒暴涨有关，可以视为高房价
正在趋于理性回归。但当房价在一些地方
出现下跌后，开发商们就坐不住了，积极
造舆论以博取同情。因此，“断供危害论”
不排除有呼吁政策松动的一面。

毋庸置疑，对于积重难返的房地产
暴利来说，房价理性、适度地下跌无疑
是消费者的福音，它不仅在最大程度地
挤出房市泡沫，更有益于中国房地产行
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于过于夸大“断
供”现象的言论，需要仔细考查并分析，
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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